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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修正總說明 

為使各主管機關辦理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有所依循，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改制為文化部)於八十九年十月

二十六日訂定發布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並曾於九十五年

一月十二日修正。 

茲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

日修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修正後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

業就「歷史建築」及「紀念建築」修訂其定義，以及依據修正後本法第

十八條第五項規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基準、廢止條件、申請

與審查程序、輔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配合修正歷史建築登錄基準，增訂紀念建築相關規定，並就相關規定進

行適宜性檢討評估，爰修正「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因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三目及第十八條第五項規定，增列紀念

建築文化資產類別，爰修正名稱為「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

查及輔助辦法」。 

二、配合本法修正條文條次變更，修正本辦法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

一條) 

三、修正歷史建築登錄基準，期將古蹟與歷史建築作明確之區隔，並配

合本法修正，增訂紀念建築之登錄基準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增訂建造物所有人向主管機關申請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程序

及應備文件資料；於必要時，並得由主管機關予以輔助。(修正條

文第三條) 

五、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三目及第十八條第五項規定，增列紀念建

築文化資產類別。(修正條文第四條至第九條) 

六、定明登錄處分各程序階段之行為，並配合修正或增訂其內容事項，

包含應將登錄處分通知申請人或處分相對人，以符法制。(修正條

文第四條) 

七、定明公告、函報備查事項應載明保存之整體範圍及其所定著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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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及該筆土地地號，並檢討修正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清冊應載明事

項，與參照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增訂圖說應標明之事項內容。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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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

審查及輔助辦法 

歷史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

助辦法 

茲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三條及第十

八條第五項規定，增列紀念

建築文化資產類別，爰修正

本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歷史建築之登錄，

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

藝術特色者。 

二、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

價值者。 

三、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

之特色者。 

合於歷史建築登錄基

準之建造物與附屬設施

物，如屬與歷史、文化、

藝術等具有重要貢獻之人

物相關者，得登錄為紀念

建築。 

第二條 歷史建築之登錄，

依下列基準為之： 

一、具歷史文化價值者。 

二、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

藝術特色者。 

三、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

價值者。 

四、其他具歷史建築價值

者。 

前項基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地方

特性，另定補充規定。 

一、鑑於古蹟指定基準與

歷史建築登錄基準容

易混淆，爰參考日本

「登録有形文化財登

録基準」規定：「建築

物、土木構造及其他的

工作物之中，原則上具

落成滿五十年，且符合

下列各項之一者：(一)

對國土歷史景觀有貢

獻者。(二)成為造型規

範者。(三)不易再現

者。」重新訂定歷史建

築登錄基準，期將古蹟

與歷史建築作明確之

區隔，並就第一項序文

酌作文字修正。 

二、鑑於歷史建築登錄基

準，著重於地方特色，

俾與古蹟有所區隔，爰

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一款「具歷史文化價

值者」、第四款「其他

具歷史建築價值者」之

基準規定；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款次變更為第一款及

第二款；並增訂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三款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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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規定。  

三、有關歷史建築登錄基

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如認有依地方

特性，另定補充規定

者，本得依地方制度法

相關規定制定自治法

規，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二項規定。 

四、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

款第三目規定紀念建

築，指與歷史、文化、

藝術等具有重要貢獻

之人物相關而應予保

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

施，於修正條文新增第

二項定明登錄紀念建

築之基準，為符合歷史

建築登錄基準，而另與

歷史、文化、藝術等具

有重要貢獻之人物相

關之建造物與附屬設

施，得由主管機關登錄

為紀念建築。 

第三條 建造物所有人依本

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申請登

錄歷史建築或紀念建築，

應檢具申請表、建造物所

有權證明及其他相關文

件，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建造物所有人提出前

項申請時，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檢視其資料完

整，並提供相關之諮詢、

資訊或其他必要之輔助；

資料不完整而可補正者，

得請其於一定期限內補

正。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定明建造物所

有人向主管機關申請

登錄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之程序及應備文件

資料，以及增訂第二

項，於必要時，得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予以輔助。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為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之登錄，依下列程序

為之： 

一、現場勘查。 

第三條 歷史建築之登錄，

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勘查。 

二、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

之決定。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十八條規

定，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登錄，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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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

登錄處分之決議。 

三、作成登錄處分，辦理

公告，並通知申請人

或處分相對人。 

四、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三、辦理公告。 

四、直轄市、縣(市)登錄

者，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序文增列之，並酌作文

字修正，使臻明確。 

三、配合本法第六條規

定，修正第二款文字，

以明確規定登錄處分

各該程序階段之行為。 

四、按指定或登錄文化資

產係屬行政處分，依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十條

規定，行政處分自送

達、通知或使相對人知

悉之內容起，對其發生

效力，爰修正第三款，

定明主管機關應將登

錄處分，通知申請人或

經登錄文化資產之所

有權人之程序。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前條第三款公

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種類、位置或

地址。 

二、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

之面積及地號。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第一項公告，應揭示

於主管機關公布欄三十

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

聞紙或資訊網路。 

第四條 主管機關對審議登

錄之歷史建築，應辦理公

告。 

前項公告，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名稱、種類、位置或

地址。 

二、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

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第一項公告，應揭示

於主管機關公布欄三十

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

聞紙或資訊網路。 

一、條次變更。 

二、按現行條文第一項應

辦理公告事項，業於前

條第三款中定明；又依

本法第十八條規定，歷

史建築、紀念建築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查登錄，爰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予以整併規範，並於修

正條文第一項序文增

列「直轄市、縣(市)」

等文字，及酌作文字修

正。 

三、依本法第三條及第十

八條第五項規定，於第

一項第二款增訂紀念

建築之文化資產；另鑑

於實務執行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古蹟或登錄歷

史建築之後，常發生有

關保存範圍的疑義，爰

將現行條文第二項第

二款公告應載明「所定

著土地之地號及面

積」，修正為「所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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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

號」，其係指本體之占

地面積及基於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文化資產

價值保存必要與不可

分割範圍所定著土地

之面積及其土地地號。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第四條第四款

函報備查，應填具歷史建

築或紀念建築清冊，載明

下列事項並附圖片電子

檔： 

一、名稱、種類、位置或

地址。 

二、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及所定著土地範圍之

面積及其地號。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五、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及其所定著土地之所

有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之基本資料。 

六、創建年代、歷史沿革。 

七、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之現狀、特徵及使用

情形。 

八、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

使用地類別、周邊環

境景觀及使用狀況。 

九、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所定圖說，應套

繪於地藉圖上，並標明下

列事項： 

一、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配置及其所定著土地

保存之整體範圍。 

二、附近街廓名稱及位

置。 

三、圖面之比例尺。 

第五條 歷史建築登錄公告

後，應由該主管機關填具

歷史建築清冊，載明下列

事項，附圖片電子檔，函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名稱、種類、位置或

地址。 

二、創建年期、特徵及現

狀。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歷史建築及所定著土

地之地號及面積。 

五、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

土地之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之基本資

料。 

六、土地使用分區或編訂

使用類別、周圍環境

景觀及使用狀況。 

七、應予重點維護之事

項。 

八、其他相關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三條及第十八

條第五項規定，增列紀

念建築之文化資產類

別，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序文規

定應辦理函報備查，已

於第四條第四款定

明，實屬贅文，爰予修

正。 

四、現行條文第一款、第三

款未作修正。另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清冊應記

載事項與古蹟清冊應

記載事項有許多差

異，爰配合前條規定修

正檢討應記載事項內

容如下：(一)第一款未

作修正；(二)現行條文

第四款修正為應載明

「定著土地範圍之面

積及其地號」並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三)第三款未作修

正；(四)增訂第四款應

載明登錄之公告日期

及文號；(五)修正條文

第五款增列「紀念建

築」類別；(六)現行條

文第二款作文字修正

並移列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六款與分列增訂

第一項第七款「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之現狀、

特徵及使用情形」；

(七)現行條文第六款

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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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八款，並配合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四條規定用語修正

「編訂使用類別」為

「編定使用地類別」；

(八)現行條文第八款

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九款。 

五、增訂第二項，定明圖說

應標明之事項內容。 

第七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登錄之廢止，應符合下

列基準之一： 

一、經指定為古蹟者。 

二、建造物因毀損致失去

原有風貌、主構件滅

失者。 

三、其他喪失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價值之原因

者。 

第六條 歷史建築登錄之廢

止，依下列基準為之： 

一、經指定為古蹟者。 

二、建造物因毀損致失去

原有風貌、主構件解

體或滅失者。 

三、其他喪失歷史建築價

值之原因者。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三條及第十

八條第五項規定，增列

紀念建築之文化資產

類別，並就序文酌作文

字修正，以明確文意。 

三、建造物主構件雖為解

體，但仍有重組回復之

可能，與喪失其文化資

產價值之廢止要件不

符，爰刪除第二款「解

體或」等文字。 

第八條 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之廢止程序，由主管機

關依登錄程序辦理。 

第七條 歷史建築之廢止程

序，由主管機關依登錄程

序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三條及第十

八條第五項規定，增列

紀念建築之文化資產

類別。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之保存、維護及再利用，

應採下列方式輔助之： 

一、補助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保存、維護及再

利用之相關經費。 

二、提供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保存、維護及再

利用相關之諮詢及資

訊。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歷史建築之保存、維

護及再利用，應採下列方

式輔助之： 

一、補助歷史建築保存、

維護及再利用之相關

經費。 

二、提供歷史建築保存、

維護及再利用相關之

諮詢及資訊。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三條及第十

八條第五項規定，增列

紀念建築之文化資產

類別。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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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修正總說明 

為使各主管機關辦理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有所

依循，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現改制為文化部)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訂定發布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並曾於九十八年二月四日

修正。 

茲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五年七月二十七

日修正公布全文一百十三條，依修正後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聚

落建築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及第四項規定：「前三項登錄基準、審查、廢止條件

與程序、輔助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重

新就相關規定進行適宜性檢討評估，爰修正「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

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及第十九條修正「聚落」文化資產名

稱為「聚落建築群」，爰修正名稱為「聚落建築群登錄廢止審查及

輔助辦法」。 

二、配合本法修正條文條次變更，修正本辦法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

一條) 

三、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四目規定，修正文化資產類別名稱為聚落

建築群。(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八條) 

四、修正聚落建築群及重要聚落建築群之登錄基準。(修正條文第二條) 

五、定明登錄處分各程序階段之行為，並配合修正或增訂其內容事項，

包含應將登錄處分通知申請人或處分相對人，以符法制。(修正條

文第三條) 

六、定明公告及函報備查事項應載明之事項內容。(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五條) 

七、定明聚落建築群之廢止基準與辦理程序。(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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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聚落建築群登錄廢止審查及

輔助辦法 

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

法 

茲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四目及第十九條修正文化

資產類別名稱，爰修正本辦

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十九條第四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聚落建築群之登

錄，應符合下列基準之

一： 

一、整體環境具地方特色

者。 

二、歷史脈絡與紋理完整

且風貌協調具保存價

值者。 

三、具建築或產業特色

者。 

重要聚落建築群之登

錄基準，係擇前項已登錄

之聚落建築群中對全國具

特殊意義者。 

第二條 聚落之登錄，依下

列基準為之： 

一、整體環境具地方特色

者。 

二、歷史脈絡與紋理具保

存價值者。 

三、設計形式具藝術特色

者。 

前項基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地方

特性，另定補充規定。 

一、依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四目及第十九條規定，

修正文化資產類別之名

稱。 

二、為與新修正古蹟指定及

廢止審查辦法、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

查及輔助辦法規範結構

與條文順序一致，爰將

現行條文第三條重要聚

落建築群登錄基準，移

列修正條文第二項。並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

第四目聚落建築群之定

義，修正第一項聚落建

築群、第二項重要聚落

建築群之登錄基準。 

三、有關聚落建築群登錄基

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如認有依地方特

性，另定補充規定者，

本得依地方制度法相關

規定制定自治法規，爰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規

定。 

 第三條 重要聚落之登錄，

依下列基準為之： 

一、整體及周圍環境具重

要地方特色者。 

二、整體歷史脈絡與紋理

具重要保存價值者或

瀕臨消失者。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重要聚落建築群登

錄基準，移列修正條文

第二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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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設計形式優良具

全國獨特性之藝術特

色者。 

第三條 主管機關為聚落建

築群之登錄，依下列程序

為之： 

一、現場勘查。 

二、召開公聽會。 

三、經審議會審議並作成

登錄處分之決議。 

四、作成登錄處分，辦理

公告，並通知申請人

或處分相對人。 

五、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登錄者，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條 聚落之登錄，依下

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勘查。 

二、召開公聽會。 

三、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

之決定。 

四、辦理公告。 

五、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四目及第十九條規定，

修正序文之文化資產類

別名稱，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配合本法第六條規定，

修正第三款文字，以明

確規定登錄處分各該程

序階段之行為。 

四、按指定或登錄文化資產

係屬行政處分，依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十條規

定，行政處分自送達、

通知或使相對人知悉之

內容起，對其發生效

力，爰修正第四款，定

明主管機關應將登錄處

分，通知申請人或經登

錄文化資產之所有權人

之程序；並於第三款及

第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使臻明確。 

 第五條 重要聚落之登錄，

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勘查。 

二、召開公聽會。 

三、審議並作成登錄處分

之決定。 

四、辦理公告。 

一、本條刪除。 

二、移列整併於修正條文第

三條。 

第四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

第四款公告，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名稱、種類。 

二、聚落建築群區域範圍

劃定及面積。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第一項公告，應揭示

於主管機關公布欄三十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對審議登錄之聚

落，應辦理公告。 

前項公告，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名稱。 

二、聚落區域範圍劃定及

面積。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一、條次變更。 

二、按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

應辦理公告，已於前條

第四款定明，實屬贅

文，爰將現行條文第一

項、第二項予以整併為

修正條文第一項，並作

文字修正。 

三、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公告事項增訂應載明聚

落建築群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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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

聞紙或資訊網路。 

第一項公告，應揭示

於各該主管機關公布欄三

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

新聞紙或資訊網路。 

四、依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四目及第十九條規定，

修正第一項第二款文化

資產類別之名稱。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二項，又「各

該」為贅詞，爰刪除之。 

第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第三條第五款

函報備查，應填具聚落建

築群清冊，載明下列事項

並附圖片電子檔： 

一、名稱、種類。 

二、地區發展、沿革現況

及整體特色。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區域範圍界定及面

積。 

五、應予重點維護之事

項。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七條 聚落登錄後，應由

主管機關填具聚落清冊，

載明下列事項，附圖片電

子檔，函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一、名稱。 

二、地區發展、沿革現況

及整體特色。 

三、登錄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區域範圍界定及面

積。 

五、應予重點維護之事

項。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四目及第十九條規定，

修正序文之文化資產類

別名稱，並作文字修

正。 

三、修正第一項第一款，增

訂應載明聚落建築群之

「種類」。 

第六條 聚落建築群登錄之

廢止，應符合下列基準之

一： 

一、整體環境因故減損或

變遷，喪失地方特色

者。 

二、歷史脈絡與紋理因故

損毀或變遷，已不具

保存價值者。 

三、建築或產業形式已喪

失特色者。 

第八條 聚落登錄之廢止，

依下列基準為之： 

一、整體環境因故減損或

變遷，喪失地方特色

者。 

二、歷史脈絡與紋理因故

損毀或變遷，已不具

保存價值者。 

三、設計形式已喪失藝術

特色者。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四目及第十九條規定，

修正序文之文化資產類

別名稱，並酌作文字修

正，使臻明確。 

三、配合第二條登錄基準之

修訂，修正第一項第三

款文字。 

 第九條 重要聚落登錄之廢

止，依下列基準為之： 

一、整體及周圍環境因故

減損或變遷，喪失重

要地方特色者。 

二、整體歷史脈絡與紋理

消失，無法呈現重要

保存價值者。 

三、整體設計形式已喪失

全國獨特性之藝術特

色者。 

一、本條刪除。 

二、移列整併於修正條文第

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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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聚落建築群之廢止

程序，由主管機關依登錄

程序辦理。 

第十條 聚落或重要聚落之

廢止程序，由主管機關準

用登錄程序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四目及第十九條規定，

修正文化資產類別名

稱。 

三、按重要聚落建築群之廢

止程序，與直轄市、縣

(市)登錄聚落建築群之

廢止程序並無不同，又

鑑於本法及本辦法其他

條文除有特別定明者

外，就「聚落建築群」

意指包括重要聚落建築

群在內，爰為精簡法規

文字，刪除現行條文「重

要聚落」等字，並酌作

文字修正。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聚落建築群之保存、

維護及再利用，應採下列

方式輔助之： 

一、補助聚落建築群保存

調查及登錄之經費。 

二、補助聚落建築群保

存、維護及再利用之

相關經費。 

三、提供聚落建築群保

存、維護及再利用相

關之諮詢及資訊。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

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辦理聚落之保存、維護

及再利用，應採下列方式

輔助之： 

一、補助聚落保存調查及

登錄之經費。 

二、補助聚落保存、維護

及再利用之相關經

費。 

三、提供聚落保存、維護

及再利用相關之諮詢

及資訊。 

一、條次變更。 

二、依本法第三條第一款第

四目及第十九條規定，

修正文化資產類別名

稱。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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